
晋社保局函〔2022〕22号

山西省社会保险局

山西省社会保险局

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

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4月2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

务会议精神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办

公厅《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

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16号）、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山

西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晋政

办发〔2022〕33号）和省人社厅办公室《关于近期开展失业保险相

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贯彻执行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

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成立工作专班

为积极应对疫情，助力特困企业发展，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

强4月6日和4月27日先后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特困行业

阶段性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省政府和省厅



第一时间专门下发文件加以贯彻执行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一定

要高度重视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指定专人负责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

这一惠企纾困缓缴政策落到实处。

二、简化程序，倡导网上经办

省社保局在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系统和失业保险省集中

系统统一增设了“缓缴社保费”模块，开通了网上经办平台，线上

线下都可以经办缓缴企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业务，大力倡导网

上办，不见面办公。网上经办流程：符合缓缴条件的参保企业通

过网上经办平台，依次点击“单位参保管理-单位缓缴登记”，打开

“单位缓缴登记”模块，页面自动展示“单位基本信息”及“缓缴申

请信息”，无需修改系统默认缓缴时间的可以直接点击保存按钮，

需要修改的可以先编辑“缓缴申请信息”再保存，保存成功后到

“档案上传与业务提交”页面下载打印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

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》，签字盖章后，在“档案上传与业务提交”

页面将扫描件上传电子档案，并提交至参保地社保机构审核，社

保机构审核后，参保企业直接享受相应的缓缴政策，无需提供其

他资料。线下经办流程：符合缓缴条件的参保企业，携带《特困行

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》在参保地社保机构经

办窗口直接办理。

三、创新举措，确保取得实效

参保企业缓缴申请工作从5月份开始，各级社保机构要按照

国家和我省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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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严格把关，及时受理并审核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

水路铁路运输五个行业参保企业的缓缴申请，确保缓缴政策落地

见效。由于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
阶段性实施缓缴社保费政策尚未正式下发，可先受理中小微企

业、个体工商户的缓缴申请但暂不审核，待政策正式下发后再按

规定执行。为了让所有符合缓缴条件的困难企业第一时间享受

这一惠企纾困政策，省社保局现已按政策规定，对企业已划型符

合缓缴条件的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

行业、所有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在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

系统和失业保险省集中系统中统一做了标识，从今年4月份开始

（已缴费核定的从5月份开始），其按规定缓缴企业养老保险和失

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核定数据暂不向税务部门推送，让符合缓

缴条件的所有企业及时享受缓缴政策。暂缓推送缴费核定数据

的工作截止7月底结束，从8月开始除申请缓缴已通过的单位外，

将把缴费核定数据全部推送税务部门征收，如有符合缓缴条件的

单位提出缓缴申请，仍可继续受理。

四、认真统计，按时上报数据
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，各级领导高

度重视，群众关注度高，社会反响强烈。人社、财政、发改委和税

务等相关部门都需要缓缴数据，都需要做统计分析，各级社保经

办机构一定要指定专人，及时填报“山西省服务业纾困政策贯彻

落实台账”、“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养老保险费数据统计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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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“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失业保险费数据统计表”，每月2日前将

缓缴数据和月度报告（包括实施效果、存在的问题、下一步工作打

算及建议等）通过邮箱报送至省社保局，邮箱为sbjzjc647@163.

com 。缓缴数据由业务系统自动生成，各级经办机构可自行查询

下载打印。

五、广泛宣传，方便企业知晓

通过广播电台、报刊杂志、通信网络等方式，广泛宣传国家和

我省缓缴政策，准确解读缓缴的时间、范围、险种和流程等相关规

定，方便广大参保企业知晓，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缓缴申请，及时

享受缓缴政策。为积极应对疫情，稳定市场主体，促进经济发展，

为企帮扶纾困，提振企业信心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在执行过程中，有

任何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向省社保局反馈。如与省人社厅后续下

发政策有不一致的，从其规定。

联系处室：省社保局参保管理处

联 系 人：薛 乔

联系电话：0351-41521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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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》

2.《山西省服务业纾困政策贯彻落实台账》

3.《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养老保险费数据统计表》

4.《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失业保险费数据统计表》

5.《失业保险网上申报操作手册》

山西省社会保险局

2022年5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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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

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
社保专管员

单位类型

企业类型

所属行业

单位参保缴费情况

参保缴费人数

单位缓缴申请

申请缓交险种

□基本养老保险

□失业保险

单位缓缴承诺

我单位完全符合国家人社部、税务总局《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

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16号）和我省《关于印发山西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

措施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33号）等缓缴相关规定，按规定自行申请缓缴。如有不实，将承担相

应法律责任。

经办人签字： 法定代表人： 单位公章：

2022年 月 日

社保机构审核意见

参保地社保机构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2022 年 月 日

□企业 □个体工商户

□大型 □中小微

□餐饮 □零售 □旅游 □民航 □公路铁路水路运输 □其他

缓缴开始时间

单位地址

法定代表人

联系电话

2022年1季度单位

月平均缴费基数

缓缴终止时间 补缴缓缴的费款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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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山西省服务业纾困政策贯彻落实台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 填报时间：2022年 月 日

序号

3

政策措施

失 业 保

险、工伤

保险费减

免政策

政策贯彻落实效果

（截至X月底）

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

业保险费率政策

实

施

缓

缴

失

业

保

险

政

策

餐饮业

零售业

旅游业

民航

公路水路铁路运输

地方填报栏

惠及企业数量

减免保费金额（亿元）

是否实施

是否制定出台实施细则

惠及企业数量

缓缴金额（亿元）

是否实施

是否制定出台实施细则

惠及企业数量

缓缴金额（亿元）

是否实施

是否制定出台实施细则

惠及企业数量

缓缴金额（亿元）

是否实施

是否制定出台实施细则

惠及企业数量

缓缴金额（亿元）

是否实施

是否制定出台实施细则

惠及企业数量

缓缴金额（亿元）

—— 7



附件3
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养老保险费数据
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 填报时间：2022年 月 日

XX市

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

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

表》中

单位类型

合计

餐饮业

零售业

旅游业

民航

公路水路铁路运输

除以上行业外其他中小

微企业

除以上行业外其他个体

工商户

X月缓缴情况

惠及企业数量

（户）

1

缓 缴 金 额

（元）

2

截至X月底累计缓缴情况

惠及企业数

量（户）

3

缓缴金额

（元）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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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失业保险费数据统计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 填报时间：2022年 月 日

XX市

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

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

报表》中

单位类型

合计

餐饮业

零售业

旅游业

民航

公路水路铁路运输

除以上行业外其他中小

微企业

除以上行业外其他个体

工商户

X月缓缴情况

惠及企业数量

（户）

1

缓 缴 金 额

（元）

2

截至X月底累计缓缴情况

惠及企业数

量（户）

3

缓缴金额

（元）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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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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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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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有

数
字

证
书

的
，插

入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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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
，点
击
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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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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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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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.
没

有
数

字
证

书
，用

账
号

密
码

登
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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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.
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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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
统
后

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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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省

失
业

网
上

申
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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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单

位
注
册
操
作

1
.
登

录
网

上
经

办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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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点

击
注

册
按

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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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填

写
注

册
信
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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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模

块
操
作

3
.
1
单

位
缓

缴
登

记

1
.
选

择
单

位
缓

缴
登

记
模

块
，进

入
后

自
动

查
询

出
数

字
证

书
绑

定
的

单
位

信
息

，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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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需

修
改

缓
缴

申
请

信
息

，其
他

信
息

为
系

统
查

询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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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变

动

缓
缴

申
请

信
息

初
始

会
默

认
日

期

2
.
保

存
成

功
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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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二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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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

提
交

处
提

交

3
.
提

交
页

面
可

以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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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

缴
申

请
表

4
.
缓

缴
申

请
表

盖
章

操
作

后
可

以
在

提
交

页
面

点
击

上
传
（
提

交
业

务
前

必
须

上
传

缓
缴

申
请

表
）

5
.
对

于
未

提
交

的
业

务
可

以
在

待
提

交
数

据
回

退
中

单
位

缓
缴

登
记

回
退

模
块

进
行

回
退

操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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